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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勞工行政 

科 目：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概要 

 

一、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避免職業災害的發生，事業單位

依法應採行那些措施？ 

【擬答】：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

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 

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三、工作場所之巡視。 

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事業單位分別交付二個以上承攬人共同作業而未參與共同作業時，應指定承攬人之一負前項

原事業單位之責任。 

 

二、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派遣勞動關係中的要派單位應承擔那些保障性別工作平等的責

任？ 

【擬答】： 

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三條規定，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時，視為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二

條、第十三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及第三十六條規定之雇主。應承擔保障性別工作平等的

雇主責任分述如下： 

動，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 

而有差別待遇。 

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

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性騷擾。 

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另給哺乳時間二次，每次以三十分鐘為度。前項哺乳時間，視為工作時間。 

向雇主請求為下列 2款事項之 1： 

 

 

職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三、何謂變形工時？現行勞動基準法允許之變形工時型態為何? 

【擬答】： 

單位期間內每天或每週的工作時間，即使超過法定的每日或每週工作時間，亦視為未違反

法定的勞動時間。此一制度謂之變形工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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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工時」。 

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

配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但每週工作總時

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適用於勞動基準法行業)。 

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其工作時間得依下列原則變

更： 

第二

項至第四項規定之限制。 

 

 

雇主應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 

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

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僅適用於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四、工會須符合那些條件才可成為具有協商資格之工會？具有協商資格之工會與不具有協商資格

之工會兩者所享有之法令保障有何不同？ 

【擬答】： 

(工會)，指

下列工會： 

 

 

或綜合性工會。 

二分之一。 

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裁決認定之工會。 

協約法第六條規定，勞資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對於他方所提團

體協 

約之協商，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勞資之一方於有協商資格之他方提出協商時，有下

列情形之一，為無正當理由： 

 

 

 

另，同法同條規定，勞資雙方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期間逾六個月，並經勞資爭議處理法之

裁決認定有違反本法規定之無正當理由拒絕協商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考量勞

資雙方當事人利益及簽訂團體協約之可能性後，得依職權交付仲裁。 

綜上，具有協商資格之工會，得依法與資方進行團體協商，無正當理由，資方不得拒絕(即

誠信協商條款)，違之，則構成資方之不當勞動行為，經勞資爭議處理法之裁決認定後，將

依法處罰並要求資方繼續協商之作為，以維護工會團體協商權。反之，不具有協商資格之

工會，則無此誠信協商之保護規定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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